
附件4
关于2022年度涉农项目的联合审核意见

（韶关市）

你市遴选上报的 2022 年度涉农项目收悉。根据《关于深化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粤涉农办〔 2019〕18 号）和《广东省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2 年度涉农资金项目审查有关工作的通知》有关规定，省级组织了相关部门对你市遴选上报的涉农项目开展联合审查（具体项目审查情况详见涉农资金项目库系统）。现将总体意见反馈如下：
    你市申报项目1153个，拟申请金额62.13亿元。通过审查且成熟度高的项目814个，金额45.99亿元，审查通过率明显低于全省平均水平。
    一、农业产业发展类。无意见。
    二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类。建议进一步做好项目储备工作，
做好乡村生活垃圾处理项目总投资估算，按照原则上不超过50%
的比例申请补助资金。
    三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类。无意见。
    四、生态林业建设类。建议进一步做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、
食品林产品质量安全等项目储备工作。造林及抚育申报入库绩效
目标没有达到拟下达的考核任务目标，建议市本级、武江区、翁
源县、乳源县进一步修改完善，保障完成考核工作任务。
    五、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类。建议进一步做好最严格水资
源管理制度考核、小水电清理整改等项目储备工作。 

